附件1：

2016年院系“大学生科技创新工作特色项目”支持类别

2016年科创特色项目评议将根据院系申报材料的已实施活动情况和总体计划、条件保障、实施效果等方面予以考核。

一、院系组织开展各类大学生科技创新基础性工作。
（一）院系针对新生开展的科技创新普及活动；
（二）院系学生科协、科创导航员、科创委员等科技创新人员保障工作及组织相关专题活动；
（三）院系实施大学生科技创新有关的基础性工作，如创新方法课程建设、科创沙龙讲座组织等。
二、院系开展校内大学生科技创新特色品牌赛事活动。
每个品牌活动不得以奖金、奖品方式进行支出，控制宣传品制作数量。
三、院系自主开展及参与校内外各类科普工作活动。
（一）院系组织校外“启航行动”科普工作；

（二）院系开展本院系特色科普宣传展品设计、开发、制作等。

四、院系开展其他与大学生科技创新相关的特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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